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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广告协会文件

浙广协〔2026〕11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“浙江好广告”创意作品
征集活动的通知

省广告协会各专业委员会、各会员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广

告协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

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决策部署，进一步

激发广告产业创新活力，培育高素质创意人才，推动人工智能等

前沿技术与广告创意深度融合，提升数字广告的传播力、品牌力、

共情力与感召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6 年“金桂杯·浙江好

广告”创意作品征集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本次活动以“创意向新·广赋共富”为主题，面向省内外征

集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创意新颖、制作精良的优秀广告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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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展现新时代精神，服务全省发

展大局。鼓励创作方向聚焦：服务于“浙江精品”品牌全球化的

创意设计；对地理标志产品、区域公共品牌的价值挖掘与传播；

动漫、游戏等数字文化创意周边的开发推广；助力“新三样”等

产业“出海”及“首发、首样、首版”市场开拓的营销传播；关

注“宠物经济”“银发经济”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品牌塑造；回顾

浙江广告产业和行业协会 40 年蝶变历程等。同时，积极支持“广

告助农”共富行动与“百县千企万品”计划，展现山区海岛特色

产业发展，加强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，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

入创意动能。

二、活动组织

本次活动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，由浙江省广告协

会组织实施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活动设立评审委员会，成员将从

“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专家库”中随机抽取产生，由省内

外高等院校、广告行业组织、市场监管部门的专家学者，以及广

告行业知名专业人士共同组成。

三、作品分类

本次活动征集作品分为以下四类，同一作品仅限选择其中一

类报送。大学生广告类仅限浙江省内在校或毕业一年内的大学生

作为主创人员报送。

（一）商业广告。以宣传浙江省企业产品、服务与品牌形象

为主题的商业广告作品（含视频、平面、音频）。作品应着重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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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广告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特色，展示其在品牌战略、营销

整合、价值塑造等方面的核心能力，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升级。

已投放市场实际使用的商业广告，请一并提供应用场景照片等佐

证材料。广告主、设计者、发布者均可参加。

（二）公益广告。围绕法治建设、社会责任、道德风尚、生

态保护、文化传承、数字文明等主题创作的公益广告作品（含视

频、平面、音频），可重点聚焦守护老年人消费安全、公共场所

禁烟、规范使用汉字、倡导青少年科学认识文身等主题，突出公

益导向与社会责任，增强公益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。增设“四

十年·时代印记”主题创作单元，重点回顾浙江广告产业和行业

协会 40 年始终创新有为的发展历程。已投放市场实际使用的公

益广告，请一并提供应用场景照片等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大学生广告。浙江省内在校或毕业一年内大学生主创

的商业或公益广告作品（含视频、平面、音频）。鼓励学生结合

专业，敏锐捕捉并创意表达“浙江制造”品牌、地标产品、数字

文化、出海经济及新兴消费等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活力。

（四）共富行动广告。以宣传浙江自然人文风貌、推广“百

县千企万品”及山区海岛特色产品、产业、服务为主题的广告作

品（仅限视频、平面类）。鼓励运用品牌创意与数字手段，提升

地标产品与特色产业的知名度与附加值，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

裕。

四、参加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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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倡导技术融合与诚信标注。鼓励创作者积极利用人工

智能等新技术辅助或进行创作。使用 AI 技术生成或深度参与创

作的作品，应在报送时注明所使用的主要 AI 工具名称。

（二）作品格式要求

视频类：作品须压缩处理为 MP4 格式，时长不超过 60 秒（微

电影、数字短视频类时长不超过 180 秒）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B

（入围后须按要求提交原始高清文件）。

平面类：作品须存储为 JPG 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，

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。

音频类：作品须存储为 MP3 或 WMA 格式，时长不超过 120

秒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B。

（三）作品创作期限。凡在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7 月

31 日期间创作完成并首次参与本征集活动的广告作品，均可报

名参加。

（四）作品报送方式。所有参赛作品均需通过浙江省广告协

会官方网站（www.zjad.net）指定通道进行报送。上传作品的文

件名请使用数字、英文字母或二者组合形式命名，不得出现作者

姓名、单位等信息。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31 日 24 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地广告协会要在属地市场监

管部门的指导下，切实发挥组织引领与协调服务作用，周密部署，

广泛动员。要引导和鼓励本地广告企业、品牌机构、高等院校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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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人才踊跃创作并提交高质量、富有创新性的广告作品。

（二）严格评审，确保导向。各地广告协会应本着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，于 2026 年 8

月 10 日前完成本地区参赛作品的初审推荐工作。评审要坚持正

确导向与艺术标准相统一，严格审查作品的原创性，杜绝抄袭、

剽窃及一稿多投等行为。在作品评选过程中，要优先选送符合各

赛道重点主题的作品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扩大影响。省广告协会各专业委员会、各

级广告协会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体、新媒体平台及线下展示空间，

多渠道、多形式展示“浙江好广告”优秀作品，讲好浙江品牌与

创意故事。省广告协会将对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创作者予以推

介，优先推荐参加浙江省“广告设计师”职业技能大赛和中国广

告长城奖、黄河奖等国内外权威赛事，提升创作者的荣誉感与成

就感，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，共同推动浙江省广告创

意产业高水平、高质量发展。

联系人：方老师 0571-89767022

附件：2026 年度“浙江好广告”创意作品征集活动注意

事项

浙江省广告协会

2026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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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6 年度“浙江好广告”创意作品
征集活动注意事项

一、本次广告创意活动所有报送作品一律免费，不收取报名

费、奖杯和证书制作费等任何费用。

二、在报送的广告作品画面里，请不要出现报送单位和个人

的相关信息，否则将取消参加资格。

三、平面作品无需实样打稿，只需报送作品电子版即可。

四、平面系列作品不超过 5 幅，音频、视频作品不设系列。

五、每件作品均须认真、完整填写作品登记信息，作者栏请

填真实姓名，禁用笔名，因填写错误、漏填或空缺导致的责任由

报送者自行承担。

六、本次活动的举办方有权将报送作品进行展览和编辑出版

发行，无需支付报送单位（个人）任何形式报酬。

七、报送单位（个人）应保证其享有报送作品完整、合法的

著作权及其他相关权利，不得出现侵害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知识产

权的行为。否则，一切法律后果由报送单位（个人）自行负责。

如在审核过程中发现有知识产权及其他矛盾纠纷的作品一律不

予采用。

浙江省广告协会秘书处 2026 年 4月 30 日印发

抄送：省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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